
� � �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

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www.cbex.com.cn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021-61213011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７２

深圳首创成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６％

股权

８５０９．３ ８５０２．９

注册资本：

８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

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业务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１３８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７１

北京市惠东塑料制品厂整体产权

３２４．７１ －５５．６５

注册资本：

４４７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塑料制品、金属制品；计算机技术开发；组织展览展示。

１２

ＳＷ１１０１ＢＪ０００３１

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实物资产（含土

地房屋）

／ ７１７６．５６

北京北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实物资产（含土地房屋），其中包括土地

６００００

平方米，地上建

筑物

１７０４３．４７

平方米，及机械设备、存货。

７１７６．５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９

大连金禾仓储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

９１０．２６ ７３６．５９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仓储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粮食收购。

４９３．５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７０

联合汽车出租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８４２．８５ １７５７．５７

注册资本：

１６６７．２７４７５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提供出租汽车和汽车租赁服务，提供汽车零部件及维修服务。

１８００

ＳＷ１１０１ＢＪ０００２７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７

号楼房地产和部分

１５

区地下车位

／ ９２３７．５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７

号楼

房地产和部分

１５

区地下车位

９２４５

ＳＷ１１０１ＢＪ０００２８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８

号楼房地产和部分

１５

区地下车位

／ １００８９．６４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８

号楼房地产和

部分

１５

区地下车位。

１００９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８

中金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３００９．９９ １００１１．８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物业代理；建材销售；房产租赁。

１００１１．８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７

北京华通凯捷客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５．９１ －１８０．２６

注册资本：

９８．５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小修、低级维护；销售汽车配件。 【经营范围中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２９３

ＳＷ１０１２ＢＪ０００３５

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大坝下游

１０－４９

幢等

４０

幢房地产

／ １２０２８．９５

北京市十三陵水库管理处欲将其持有的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大坝下游

１０－４９

幢等

４０

幢房地产对外进行

整体转让，其中土地面积：

５３３４６．７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５７００．４

平方米。

１２０２９

Ｇ３１０ＢＪ１００４０５９－２

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６９１．３８ ６３０１．４７

注册资本：

４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屋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农业种植；林业种植；畜牧养殖；渔业养殖；

销售百货、农副产品；开发观光农业；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政策咨询；

房屋装饰装修；物业管理；房地产网络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

５６７１．３２３

ＳＷ１１０１ＢＪ０００２５

河北京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蔚县双山煤矿

采矿权及资产

／ ３０７．７８

转让资产为：河北京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蔚县双山煤矿采矿权及资产。 具体包括：流动资产、房屋

建筑物及构筑物、煤矿井巷资产、机器设备、矿业权等。

３０７．７８

ＳＷ１１０１ＢＪ０００２６

河北京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蔚县裕丰煤矿

采矿权及资产

／ １０３８．７

转让资产为：河北京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蔚县裕丰煤矿采矿权及资产。 具体包括：流动资产、房屋

建筑物及构筑物、煤矿井巷资产、机器设备及车辆、矿业权等。

１０３８．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５

中服美嘉物流有限公司

１７．７７５％

股权

１４９９ １３４１．０１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船承运业务；保险兼业代理；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承办海运、空运、陆运

进出口货物及展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等。

２３８．３７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４

北京晟富豪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

４２９．７２ －６６．３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中餐；出租写字楼；浴池服务；美发；歌厅；销售日用百货、酒；零售烟。 （未经专项审批的

项目除外）

＊＊＊

５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３

北京凯明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３．３１％

股权

３８５８．６４ ５０１．７２

注册资本：

４１８．９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销售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器设备、计算机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针纺织品、金属材料、百

货、化肥；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货运代理。

１５０．４１０７

Ｇ３１０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１

北京中科印工贸中心

８０％

股权

３５６．７１ ３１．４１

注册资本：

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压膜、烫金；销售纸张；销售、安装、修理制冷设备；劳务服务。

２５．１２８

Ｇ３１０ＢＪ１００４１６２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正轩化工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１１６０．８４ ５０８．３４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购销电石。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

２７０

Ｇ３１０ＢＪ１００４１５９

天津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１１５５１１．１７ １０８２３．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信息咨询；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物业服务、房屋租赁等

１０８２．３９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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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1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

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黄广伟副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00,879,3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54%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补选聂周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0,879,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聂周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0,879,3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锡海、招嘉泳

3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2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书面、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7

人，独立董事龚洁敏

女士因出差在外委托独立董事杨卫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董事俞焕贵先生因公务原因委托郑卫平先生

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黄广伟先

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鉴于崔河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已辞去了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董事会选举聂周荣先生为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个人简历详见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告编号

2010-26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同意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选举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聂周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选举聂周荣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深圳市福田

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赣州中航城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江西

省赣州市章江新区翠微路与长征大道交汇处东南角中航城项目九方购物中心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物业，建筑

面积约为

２５０００

㎡用作经营场所。 租赁期限

２０

年（自商场开业日起算）。 双方协商确定起始租金为

３４

元

／

月

／

㎡

（按建筑面积计租），从计租第四年开始租金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２％

。租金支付方式为当月租金于当月

１０

日前以银行转帐的方式支付到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向公司提供商业服务，商业服务费固定为

５

元

／

月

／

㎡（按建筑面积计算）。 交易总金额

约为

２５

，

８６０

万元（含租金和商业服务费）。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

同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光权先生和总经理由

镭先生，分别为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租赁合同待签署后再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项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在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 两名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且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向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投资注册赣州市天虹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下属的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壹仟万元）人民币设立独立子公司经营江

西赣州中航城项目，名称暂定为赣州市天虹实业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赣州市天

虹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将与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

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赣州市天虹实业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苏州新地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苏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苏州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苏州市狮山

路与塔园路交汇处东南角新地项目地上一层至地上五层物业，用于开设天虹商场。 租赁建筑面积约

２２０００

㎡，

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项目总投资约

２５１１

万元，交易总金额约为

２８

，

８９３．７６

万元（含租金和商业服务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上述租赁合同待签署后再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香港雅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香港雅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合资成立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最

终核定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出资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香港雅高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投资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服装服饰销售与生产，鞋、箱包、化妆品、家居用品等国内贸易、零售、及进出口业务，商

场装修及广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履行《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

租赁合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金额为《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费用约

３．２

亿元，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开始交纳租赁费用至《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

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终止之日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租赁合同待签署后再行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福中

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第一、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现将天虹商

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３１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总办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７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８

、提示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３

、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４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山东青岛中联诺德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５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成都莱蒙置地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６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７

、审议《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采购酒类商品》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赣州中航城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和保荐代表人。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应由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

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受委托出席者须持委托授权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登记表见附件二）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

（如采用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 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２４１９

；投票简称为“天虹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４１９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元）

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２．００

３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山东青岛中联诺德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成都莱蒙置地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审议《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审议《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

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采购酒类商品》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赣州中航城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审议《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４．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议案

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

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请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计票规则

①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征集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

票，将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②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

１

至

１４

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

１

至

１４

项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１

至

１４

项议案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５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 ４

位数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

当日下午

１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ｃ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ｄ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七、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３

楼证券事务管理部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０３８

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６９１６６

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５

、联系人：万颖 黄晓丽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天虹商场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山东青岛中联诺德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成都莱蒙置地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８

审议 《关于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采购酒类商品》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赣州中航城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修订《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

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人（或单位）持有天虹商场（

００２４１９

）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码

持有股数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赣州中航城项目开设商场》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拟与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

赁江西省赣州市章江新区翠微路与长征大道交汇处东南角中航城项目九方购物中心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物

业，建筑面积约为

２５

，

０００

㎡用作经营场所。租赁期限

２０

年（自商场开业日起算）。双方协商确定起始租金为

３４

元

／

月

／

㎡（按建筑面积计租），从计租第四年开始租金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２％

。 租金支付方式为当月租

金于当月

１０

日前以银行转帐的方式支付到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 赣州中航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向公司提供商业服务，商业服务费固定为

５

元

／

月

／

㎡（按建筑面积计算）。 交

易总金额约为

２５

，

８６０

万元（含租金和商业服务费）。

２

、关联关系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

同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光权先生和总经理由

镭先生，分别为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核通过了该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交易涉及到的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在董事会表决

时，予以回避并放弃了表决权，由非关联的董事表决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阳昊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赣州市长征大道国家电网长征营业厅二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

２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７９

，

６５１．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未产生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９８

，

３５４．０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２

，

４３９．３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０

，

６８６．０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７

，

４３９．３７

万元。

２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仇慎谦

注册资本：

２２

，

２３２．０４７２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六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各类投资，开办商场、宾馆服务配套设施（具体项目另发执照）；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管理、经营、举办各种产品展销、开展科技交流活动、举办

科技学术交流会议；劳务派遣。

（

２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６４４

，

６４４．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１

，

６６１．６５

万

元，营业收入

１７５

，

１７４．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６

，

２８６．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０５

，

９６５．１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７

，

８０５．４８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７１

，

２２３．６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７１４．３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情况介绍

“赣州中航城”项目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章江新区翠微路与长征大道交汇处东南角，分为

Ａ

、

Ｂ

两个地块，由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其中，

Ａ

地块九方购物中心建筑面积为

６４

，

９６３

平方米，包括地下一层

及地上四层。本次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拟租赁的房屋为九方购物中心地下一层至地面四层，建筑面积约为

２５

，

０００

平方米（最终面积以双方确认的建筑图测量为准），用途是作为商业零售经营场所。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合同主要内容：

１

、租赁房屋：江西省赣州市章江新区翠微路与长征大道交汇处东南角中航城项目九方购物中心地下一层

至地上四层的部分，总租赁面积约

２５

，

０００

平方米。

２

、租赁期限：自“商场开业日”起算，持续至满

２０

个租赁年度的最后一日止。

３

、费用标准：租赁房屋的首年租金的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

３４

元。 租金从计租第四年开始每年在前一年

的基础上递增

２％

，依此类推直至租赁期间届满。 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向公司提

供商业服务，商业服务费固定为

５

元

／

平方米

／

月（按建筑面积计算）。

４

、支付方式：乙方将当月租金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帐户（不足月时按天计；以当月日历天数为基准按实

际发生的自然日计算）。

５

、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双方有权决策机构（股东大会）均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以市场价为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赣州市隶属江西省，该地区是公司跨区域连锁发展较好的市场。进驻赣州市场有利于公司“有效益扩张”

和“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扩大在江西市场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赣州中航城项目地处赣州市区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商业辐射力强，符合公司选址要求。进驻项目有利于抢

占赣州市场的制高点，符合公司根本利益。

２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

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七、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没有与关联人发生过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项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本

次关联交易在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方面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 两名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九、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且独立董事

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

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向赣州中航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天虹”）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苏

州天虹履行《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债权人为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

华村经济合作社，担保金额为《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费用约

３．２

亿元，担保方

式为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苏州天虹开始交纳租赁费用至《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终止

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２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的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

３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售中西餐、湿点心、咖啡、裱花蛋糕、卤菜、粮油制品、面包；销售定型包装副食

品、冷冻食品、茶叶；零售保健食品、酒类、肉制品、果蔬、水产品、小包装碘盐、卷烟、雪茄烟、软性角膜接触镜及

护理用液。 一般经营项目：零售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日用杂品、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电子产

品、计算机及相关配件及软件、通讯器材、仪器仪表、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工艺美术品、玩具、办公用品、文体用

品、黄金饰品、珠宝饰品、眼镜。 验光配镜。 鞋、电器钟表、照相机修理。 商场内场地租赁。

２

、苏州天虹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系：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的股东（深圳市天虹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为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苏州天虹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８

，

０４３．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６２７．１６

万元，无银行

贷款，流动负债总额

１０

，

６２７．１６

万，无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２

，

５８３．６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４

，

１４５．２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９８３．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２

，

８６６．１４

万元。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在苏州市场已取得良好的口碑。 苏

州天虹无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条款的相关内容：

１

、担保条款：“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对乙方租赁费用的支付提供连带担保，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乙方

应于甲方交付租赁房屋时向甲方提供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书面保证，且担保截止期限为本合同终止之日。

前述“乙方”即指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甲方”即指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

２

、担保金额：约

３．２

亿元

３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４

、担保期限：自被担保人开始交纳租赁费用至《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终止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苏州天虹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苏州天虹履行《苏州市

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本次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顺利开展经营业务，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为苏州天虹的担保总额约为

３．２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５．４％

；目前公司无任

何担保及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1-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时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

200%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

200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09,148.43

元。

2

、

2009

年度每股收益：

0.482

元。

三、业绩增长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主导产品销售大幅增加及项目完工结算实现销售。

四、其他有关说明

公司将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披露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1-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搬迁补偿款的相关协议介绍

（一）根据梧州市

"

退城进郊

"

的城市规划要求，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集

团

"

、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钱实业

"

、

"

子公司

"

、

"

丙方

"

）与梧州市

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

储交中心

"

、

"

甲方

"

）、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收购

国有土地使用权经济补偿合同》，约定：

1

、收储土地面积和补偿款：由甲方收购丙方位于梧州市新兴二路

133

、

134

号

58,759.69

平方米（折

合

88.1395

亩）国有工业用地，收储土地补偿款为

23,347,575

元，地面建筑物、附着物补偿款为

18,648,

364

元，合计补偿总款为

41,995,939

元。

2

、补偿款支付方式和期限：甲方收到重新出让该宗土地第一笔土地成交款后

30

天内支付首期补偿

款给丙方，剩余补偿款在梧州市财政局拨付该宗地收储成本后

30

日内付清给丙方；丙方自该宗地拍卖

成交次日起

6

个月内完成搬迁，并将该宗地移交给甲方。

3

、违约责任：甲方逾期支付补偿款给丙方的，按逾期付款额的每日

1‰

向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

个月付清补偿款的，则视为甲方违约，丙方有权解除合同，因此造成丙方的损失由甲方负责；丙方逾期

交付土地的，应按已收甲方补偿款额的每日

1‰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

2

个月不交付土地的，则视为丙

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甲方的及与此相关的损失由丙方承担全部责任。

（二）根据中共梧州市委员会、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梧州市西堤路新兴路工业企业整合资源

实施整体搬迁财政补助办法〉的通知》（梧发【

2007

】

42

号）文件精神，双钱实业被列入

"

实施整体搬迁财政

补助办法

"

的搬迁企业名单中，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工作的，可以得到土地招拍挂后产生的土地增值

收益的

75%

的地方财政补助，用于补偿搬迁损失以及支持企业扩大再生产。 补助款发放时间由市财政根

据收到出让土地款时间报政府批准后按比例发放。 据此计算，双钱实业预计可收到梧州市财政搬迁补助

款约

108,337,200

元。

（三）前述（一）经济补偿款与（二）财政补助款合计，预计公司收到的款项金额为

150,333,139

元。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2011

年上述款项全部实现后，将减少无形资产（土地）账面价值

13,664,880.67

元，减少资本公积

45,538,797.65

元（公司收购双钱实业时，土地评估增值形成的资本公积），增加非经常

性收益

65,570,331.16

元，对公司

2011

年的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上述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准确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为准。

三、收到搬迁补偿款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双钱实业共收到款项金额

53,700,000

元，其中：收储经济补偿款

33,700,000

元，搬迁财政补助款

20,000,000

元。 尚有

8,295,939

元经济补偿款和

88,337,200

元财政补助款尚未收到。

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款项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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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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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丁治平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６１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９８２

，

９３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股的

３３．４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３２９

，

５８４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３３．３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１４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公司董事会提交

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１６０

，

７９３

，

２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８８％

；反对

１８９

，

６９８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１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１６０

，

８７８

，

５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９９

，

３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３１％

。

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告

．

其中前十名网络投票情况如下：

名称

挪威中

央银行

孙建建 朱建伟 黄志銮 刘闯 薛红武 李小苑 张华 陈仲辉 赵华

所持股

数（股）

８７

，

４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６７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２２

，

７００ ２０

，

４９８ １８

，

９００

１．００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崔白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